
                       

 
 

证券代码：300093           证券简称：金刚玻璃                公告编码：2014-010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我们作为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广东金刚玻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对固定资产50MW电池片生产线进行减值处理，是基于能够公允

的反映出公司光伏产业的资产状况而进行的决策，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

况。通过与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和公司财务部、内审部沟通，我们认为公司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稳健的会计原则，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光伏产业资

产状况，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的规定，没有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吴江金刚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江

金刚”）向中信银行苏州分行吴江支行申请的人民币不超过 2,000 万元的综合授

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1年，单笔提款期限不超过半年。吴江金

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



                       

 
 

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公司为吴江金刚向中信银行苏州分

行吴江支行申请提高综合授信额度的行为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上，不会对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本次为吴江金刚提供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含本次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

过人民币 19,000 万元，以上担保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无逾期担保金额。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我

们一致同意公司为吴江金刚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   王守仁               蒋毅刚                 卢侠巍 

 

特此公告。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 




